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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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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關於：私營骨灰安置所上訴委員會酬金方案

謹查詢如下。即便 4 月 13 日通過是項撥款，亦盼請回覆，以助委員會了解下述事宜。

一、政府委員會酬金事宜

（i）. 就立法會文件 FCR（2017-18）66 中提到的「向政府各委員會發放的酬金」 事宜，請政府當局或立法

會秘書處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文件以作參考：

（a）有關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於 1980 年就政府各委員會發放的酬金所訂下的基本原則的文件；

（b）有關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於 1980 年有關酬金上限的文任；

（c）有關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於於 1993 年授權庫務局局長批核該上限的文件。

（ii）. 請政府向本委員會提供現有獨立準司法機構的名單及分別列出有關酬金方案。

二、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就涉及事項的複雜性而言，發牌委員會的工作並不比上訴委員會簡單。而發牌委員會的工作順利及合理與

否，將直接及大幅度影響上訴委員會的工作效率，及是項撥款之效益，故此亦查詢如下。

（i）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的成員是否跟私營骨灰安置所上訴委員會一樣會獲

發放酬金？

若然，請告知有關酬金方案及釐定準則；若否，請解釋為何。

另，亦請補充，與上訴委員會性質似乎相類的城巿規劃委員會上訴委員團，是否亦有酬金？若然，請告知

該酬金方案及準則。

（ii）如上文所言，本人認為就涉及事項的複雜性而言，發牌委員會的工作並不比上訴委員會簡單。在現行

法例上，負責聆訊及裁決上訴的上訴委員會的組成比起發牌委員會的組成具有明顯嚴格得多的規定，例如

審裁官必須具資格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法官（文件 FCR（2017-18）66）。

反之，同樣需要處理大量複雜法律和其他問題的發牌委員會並沒有相關規定，法例亦沒有對發牌委員會的

組成作出任何規管。發牌委員會的組成若然參差不齊，除了會向上訴委員會構成重大工作壓力和負擔，亦

會令私營骨灰安置所的運作出現重大問題，更令公眾對發牌制度的信心崩潰。

請政府向本委員會解釋，為何政府有關當局認為不需要在法例上就發牌委員會的成員資格作出規管。

（iii）承上，請問政府就委任牌委員會成員的事宜是否有一委任準則。

若有，請向本委員會詳細交代有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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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否，請解釋為何；並請解釋政府委任第一屆發牌委員會成員的考慮和依據。

（iv）由於在現行法例中並沒有（亦難以）對多項與安置所有關的重大問題作出規管，包括環境、交通和社

區規劃等問題，因此發牌委員會其實就發牌問題上擁有極大的酌請權。而上述問題如環境和交通，均是每

區居民非常關注的問題，該類問題往往能直接影響選舉結果（尤其是區議會選舉）。

本人察悉政府當局在去年委任葉國謙先生作為牌照委員會副主席。私營骨灰安置所毫無疑問屬於厭惡性措

施，骨灰安置所的設置往往會引起當區居民的對關注甚至反感，甚至影響選舉結果（尤其是區議會選舉）。

眾所周知，葉國謙先生是本港政黨民建聯的會務顧問，亦是該黨的骨幹人物。惟本人察悉在第一屆發牌委

員會成員的組成中，只有葉先生一人為政黨骨幹，其餘成員均非政黨成員。

假若私營骨灰安置所是否會獲發牌有一定程度能影響政黨參與選舉的結果，葉先生作為政黨民建聯的會務

顧問，其實已經有明顯的利益衝突。

特首委任葉先生的決定必會令該委員會和整個發牌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拆扣，本人認為委任葉先生的決定極

不妥當。

請政府向本委員會解釋委任葉生生作為委員會副主席的詳細原因，並解釋政府是否認為社會上沒有比葉生

生更合適的無政黨背景人士能夠出任該委員會的副主席。

（v）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實施至今，請政府向本委員會以列表方式分別提供全港十八區發牌委員會批出

牌照（不包括豁免書及暫免法律責任豁免書）及拒批牌照的數字，亦請政府同時分叫提供全港十八區發牌

委員會正在審批牌照申請的數字。

（vi）承上題，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實施至今，請政府向本委員會分別提供上訴委員會已完成及正進行有

關牌照申請問題的數字。

三、發牌相關事宜

（i）（a）本人察悉，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或其他相關法例對於安置所關於土地、規劃、建築物、處所使用

權、消防安全和機電安全的問題都有所規管，惟其他有關公眾利益的重大問題，如交通、衛生、保安、人

流管理等問題，則全權交予委員會定奪（見條例第 22（2）條）。

本人亦察悉，根據條例第 18（2）和 97條，牌照申請人須提交一份「管理方案」，就（a）可容納的訪客量，

以及入場管制；（b）交通及公共運輸安排或管理；（c）人流管理；（d）保安管理；（e）在掃墓的高峰日

子或期間（以及其他日子或期間）的人手調配及（f）應對火警或其他緊急情況的應變方案等問題制訂營運

方案予發牌委員會作出定奪。惟法例對上述內容並沒有明確規定，上述問題對公眾（尤其當區居民）亦會

構成重大影響。

故此，請政府分別向本委員會交代在定奪發牌與否時，發牌委員會分別就上述（a）至（f）的評核準則、標

準和相關考慮因素，並清楚說明何謂「合格」，何謂「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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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關文件或指引，請一併向本委員會提供。

（ii）亦請向本委員會交代，發牌委員會在審批牌照申請時有關（a）環境和（b）衛生問題的評核標準、準

則和相關考慮因素，並清楚說明何謂「合格」，何謂「不合格」。

同上，如有相關文件或指引，請一併向本委員會提供。

（iii）在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所發出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牌照及其他指明文書申請指引》中的第五章

「攸關定奪申請的因素」中，委員會表明考慮發牌與否的因素包括「對其他相關持份者的影響」，如對消

費者、受供奉人的家屬的影響以及對當區的影響。

由於上述因素往往是主觀且並沒有絕對對錯的，請政府向本委員會解釋：

（a）如何判斷對消費者的影響？請提供相關準則和標準；

（b）如何判斷對受供奉人的家屬的影響？請提供相關準則和標準；

（c）如何判斷對當區的影響？何謂對當區影響「大」？何謂對當區影響「小」？請提供相關準則和標準；

（iv）承上題，在審批牌照的過程中，相關持份者（包括消費者及當區居民）是否有正式渠道向發牌委員會

反映意見，讓發牌委員會能更充分掌握相關資訊及因素？

若有，請詳細告知相關程序；

若否，請向本委員會交代政府有否計劃把相關程序納入發牌程序中。

（v）由於安置所的設置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發牌委員會就每宗申請的決定和作出該決定的詳細原因是否

屬公開資料？

若否，由於每宗申請均會牽涉一系列公眾利益，政府會否考慮把發牌委員會就每宗申請的決定和作出該決

定的詳細原因向公眾披露？

若否，請交代原因為何。

（vi）同上，每所安置所的管理方案對公眾利益攸關，發牌委員會在批出每一宗牌照申請後，會否向公眾披

露該安置所的管理方案，以便公眾和傳媒進行監察？

若否，請交代原因為何。

四、發牌程序與其他程序

（i）目前的申請及潛在申請，是否需要先行通過城規會程序，以符合規劃之土地用途？



（ii）廟宇或道觀以慈善團體條件得到象徵式地價的土地，若再經營私人骨灰安置所，政府會否追溯性徵回

合理地價，或作任何適合應對？據悉，當中部分甚至以募捐形式行駛購買龕位。《華人廟宇條例》會否亦

同時是發牌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考慮的準則？

（iii）發牌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的工作與區議會有否任何關係？又，發牌委員會會否容納任何形式的公眾諮

詢空間；上訴委員會又會否容納任何形式的公眾聽證空間？

此致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8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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